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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市卫生监督协管服务
工作指南（2022年版）

卫生监督协管服务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重要内

容，是我市建立覆盖全市城乡的卫生健康监督执法三级公共卫生

服务网络的重要部分。协管巡查巡访及信息报告服务是我市打击

非法行医、“两非”行为、非法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违法线索

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排查食源性疾病、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隐

患、职业卫生安全隐患及开展学校传染病防控的重要途径之一，

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起到重要作用。

卫生监督协管服务主要包括食品食源性疾病及相关信息报

告、饮用水卫生安全协管服务、学校卫生协管服务、非法行医和

非法采供血协管服务、妇幼健康协管服务及职业卫生协管服务等

内容，其他专业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内容由辖区卫生健康委自行制

定。为指导协管服务机构做好卫生监督协管服务，特制定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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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及相关信息报告

一、概述

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致病因素进入人体引起的感染性、中

毒性等疾病，包括食物中毒，主要临床表现：恶心、呕吐、腹痛、

腹泻等症状。食品污染是指食品在生产、运输、包装、贮存、销

售、烹调过程中受到有害物质的侵袭，致使食品的质量安全性、

营养性或感官性状发生改变，危害到人类的健康。

加强食源性疾病信息收集、核实、报送工作，有助于疾控机

构了解和掌握食源性疾病的发病及流行趋势，早期识别和预警由

食物中毒或食品污染引起的传染性疾病传播，及早发现异常线

索，排查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二、服务内容

对接诊后通过检查确诊的食源性疾病或食品污染事件，收集

相关信息，并报告。

食源性疾病主要包括因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

和副伤寒等致病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

三、服务要点

（一）信息收集。收集基层医疗机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群众投诉、媒体报道等食源性疾病或食品污染信息。信息应包含

以下内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C%8D%E4%B9%B1/7950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7%B1%B3%E5%B7%B4%E6%80%A7%E7%97%A2%E7%96%BE/21570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4%E5%AF%92/3709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4%E5%AF%92/3709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9%AF%E4%BC%A4%E5%AF%92/372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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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生食源性疾病的时间、就餐地点、就餐单位、就餐人员

联系电话。

2.就餐人数（暴露人数）、发病人数、死亡人数。

3.食源性疾病发生过程（食用的可疑食物、临床表现、已经

采取的措施）。

（二）信息报告。协管员对收到的食源性疾病或食品污染信

息进行初步核实后，应在两小时内采用电话或传真等形式报告辖

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并登录重庆市协管服务信息平台填报食源

性疾病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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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卫生安全协管服务

一、概述

依据《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生活饮用水集中式

供水单位卫生规范》《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等法律及《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的工作要求，开展农村集中

式供水、城市二次供水安全巡查，保证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农村集中式供水是指农村地区从水源集中取

水，经统一净化处理和消毒后，通过输配水管网送到用户或公共

取水点的供水方式。城市二次供水是指集中式供水在入户前经再

度存储、加压和消毒或深度处理，通过管道或容器输送给用户的

供水方式。城乡学校供水纳入学校卫生巡查中。

二、服务内容

协助卫生健康执法机构对农村集中式供水、城市二次供水进

行巡查，协助开展饮用水水质卫生监督检测工作，发现异常情况

及时报告；协助有关专业机构对供水单位从业人员开展业务培

训。

三、服务要点

（一）巡查

1.巡查对象。农村集中式供水单位（含乡镇级集中式供水单

位）、城市二次供水单位。

2.巡查周期。每年不少于两次，根据该年度国家及重庆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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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要求进行调整，或根据辖区实际需求，

由辖区卫生健康委制定工作方案。

3.巡查内容。

3.1 农村集中式供水（含乡镇级集中式供水单位）。

3.1.1 供水单位应取得有效《卫生许可证》，并确保在许可有

效期内，实际信息（单位名称、 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许可范围）与《卫生许可证》一致。

3.1.2 配备专职或兼职供、管水人员，应取得有效健康合格

证明，经卫生知识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3.1.3 供水单位应建立饮用水卫生管理规章制度，其中包含

防止污染措施和应急事故处理方案、污染事件报告制度等，并设

立污染事件报告人员。

3.1.4 水源应符合卫生要求。水源防护范围内无废渣堆放，

无有毒、有害化学物品仓库、堆栈，无装卸垃圾、粪便和有毒有

害化学物品的码头，未使用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灌溉及施用难降

解或剧毒的农药，无有毒气体、放射性物质排放。取水点周围半

径 100 米的水域内，无捕捞、网箱养殖、停靠船只、游泳和从事

其他可能污染水源的任何活动；水源处有水源防护标志和警示标

志。

3.1.5 供水单位生产区防护应符合卫生学要求，泵站、清水

池、沉淀池周围 30 米保持良好卫生状况。

3.1.6 涉水产品应取得有效的涉水产品批准文件。

3.1.7 应具备混凝沉淀设施、过滤设施、 消毒设备、清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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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水质净化消毒设施，并保证其运转正常。

3.1.8 供水单位应开展水质自检工作，自检记录应完整。

3.1.9 清水池应加盖上锁。

3.1.10 其他可能造成水质污染的异常情况。

3.2 城市二次供水。

3.2.1 供水单位应取得有效《卫生许可证》并确保在许可有

效期内，实际信息（单位名称、 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许可范围）与《卫生许可证》一致。

3.2.2 配备专职或兼职供、管水人员，应取得有效健康合格

证明，经卫生知识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3.2.3 应建立饮用水卫生管理规章制度，其中包含防止污染

措施和应急事故处理方案、污染事件报告制度等，并设立污染事

件报告人员。

3.2.4 蓄水设施防护应符合卫生学要求，水箱周围 10 米内不

得有渗水坑、化粪池、垃圾堆等污染源，水箱应加盖上锁，出气

孔、溢水管应有防护措施，不能与下水道相连；水箱应定期清洗

消毒，清洗消毒记录应完整，水箱内部应保持清洁、卫生。

3.2.5 涉水产品应取得有效的涉水产品批准文件。

3.2.6 具备水质消毒设施的二次供水单位，消毒设施应运转

正常，消毒记录完整。

3.2.7 应取得一年内水质卫生检测合格报告。

3.2.8 其他可能造成水质污染的异常情况。

4.水质检测。协管服务机构应配备水质 pH 值、余氯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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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或试纸开展现场检测工作，如检测结果不符合国家饮用水水

质卫生规定，可拍摄检测结果照片，并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4.1 肉眼观察是否存在异色和异物，扇闻是否存在异味。

4.2 pH 值应符合标准：农村供水 pH 6.5-9.5，城镇供水 pH

6.5-8.5。

4.3 消毒剂余量应符合标准，游离性余氯：出厂水 0.3-4mg/L，

末梢水 0.05-4mg/L；二氧化氯：出厂水 0.1-0.8mg/L，末梢水

0.02-0.8mg/L。

（二）信息报告

1.巡查中发现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线索时，报告卫生健康执法

机构。

2.巡查中发现并核实该供水单位长期未经营、已关闭或信息

变更时，拍摄证明照片，并描述相关事项，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

构。

3.巡查中发现卫生健康执法信息系统本底以外的农村集中

式供水单位，新建本底档案，如发现异常信息时，报告卫生健康

执法机构，并通报主管机构。

4.辖区内发生饮用水中毒事件时，核实相关信息（发生地、

中毒人数、就医情况等），两小时内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三）宣传教育

1.协助有关专业机构对供水单位从业人员开展业务培训。

2.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宣传，面向辖区居民开展生活饮用

水卫生知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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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卫生协管服务

一、概述

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托儿所幼儿

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

范（试行）》等法律法规规定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

三版）》工作要求，开展城乡学校卫生协管服务，及早发现辖区

内各类学校可能存在的卫生健康隐患，提高学生健康水平，保障

广大师生的身心健康。

二、服务内容

协助卫生健康执法机构定期对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控、

生活饮用水卫生等开展巡访，发现问题隐患及时报告；指导学校

和托幼机构设立卫生宣传栏，协助开展学生健康教育。协助有关

专业机构对校医（保健教师）开展业务培训。

三、服务要点

（一）巡访

1.巡访对象。辖区内托幼机构、小学、中学、普通高校、中

职学校等。

2.巡访周期。每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巡访，每年不少于两次；

根据该年度国家及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要求进

行调整，或根据辖区实际需求，由辖区卫生健康委制定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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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巡访内容。

3.1 传染病防控

3.1.1 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应实行校长负责制；

3.1.2 寄宿制学校应设立卫生室；600 名学生以上的非寄宿制

学校应设立卫生室，600 名学生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应设立保健

室；

3.1.3 寄宿制或 600 名学生以上非寄宿学校应配备卫生专业

技术人员；

3.1.4 学校应制定完善的传染病防控制度及应急预案；

3.1.5 学校应建立传染病疫情信息登记报告制度和记录台账;

3.1.6 学校应开展学生晨检，并有晨检记录;

3.1.7 学校应有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记录台账，学生病

愈返校后应有病愈返校证明；

3.1.8 小学、托幼机构应有新生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及补种

记录；

3.1.9 中小学、托幼机构应有学生健康体检和教师常规体检

记录；

3.1.10 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且健康检查

合格；

3.1.11托幼机构聘用卫生保健人员应当按照收托 150名儿童

至少设 1 名专职卫生保健人员的比例配备卫生保健人员。收托

150 名以下儿童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卫生保健人员。



—21—

3.2 学校饮用水。

3.2.1 学校自建设施供水（分散式供水）

3.2.1.1 学校应取得有效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分散式供

水除外），并确保在许可有效期内，实际信息（单位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许可范围）与《卫生许可证》一致；

3.2.1.2 直接从事供、管水人员应取得有效健康证明、经卫生

知识培训合格；

3.2.1.3 应建立饮用水卫生管理规章制度、防止污染措施和应

急事故处理方案；

3.2.1.4 供水单位生产区防护应符合卫生学要求。水源（自备

井井口，河流、湖泊的取水口）周围 100 米内无旱厕、渗水坑和

畜禽养殖场、垃圾堆、化粪池、废渣和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渠道；

水源处应有水源防护标志、警示标志；

3.2.1.5 水质消毒设施（混凝沉淀设施、过滤设施、消毒设备、

清水池等）齐备，运转正常，记录完整；

3.2.1.6 应取得近一年内水质卫生检测合格报告；

3.2.1.7 其他危害饮用水卫生安全的情况。

3.2.2 学校二次供水、分质供水

3.2.2.1 学校应取得有效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并确保在许

可有效期内，实际信息（单位名称、 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许可范围）与《卫生许可证》一致；

3.2.2.2 直接从事供、管水人员应取得有效健康证明、经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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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培训合格；

3.2.2.3 应建立饮用水卫生管理规章制度、防止污染措施和应

急事故处理方案；

3.2.2.4 蓄水设施防护应符合卫生学要求，水源及制水设施周

围 30 米应无污染源。应定期清洗、消毒，并有完整记录；

3.2.2.5 涉水产品应持有涉水产品有效的卫生许可批件；

3.2.2.5 应取得近一年内水质卫生检测合格报告；

3.2.3 饮水平台（直饮水、现制现售水、开水器）

3.2.3.1 用于现场制作饮用水的水质处理器（包括现制现售饮

用水自动售水机）应获得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应以市政自来

水为原水;

3.2.3.2 应按照要求更换滤芯滤材（直饮水、现制现售水），

并有记录。

3.2.4 桶装饮用水

3.2.4.1 饮水机管道应进行定期清洗消毒，并记录;

3.2.4.2 饮水机应避免阳光直射;

3.2.4.3 饮水机应取得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3.3 水质检测。

3.3.1 肉眼观察是否存在异色和异物，扇闻是否存在异味；

3.3.2 pH 值应符合标准：农村供水 PH 6.5-9.5，城镇供水 PH

6.5-8.5；

3.3.3 消毒剂余量应符合标准，游离性余氯：出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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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mg/L，末梢水 0.05-4mg/L；二氧化氯：出厂水 0.1-0.8mg/L，

末梢水 0.02-0.8mg/L。

（二）信息报告

1.巡查中发现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线索时，报告卫生健康执法

机构；

2.巡查中发现并核实托幼机构、小学、中学、普通高校、中

职学校等长期未经营、已关闭或信息变更时，拍摄证明照片，并

描述相关事项，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3.巡查中发现卫生健康执法信息系统本底以外的托幼机构、

小学、中学、普通高校、中职学校等，新建本底档案；如发现异

常信息时，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并通报主管机构；

4.辖区内发生同一宿舍或者同一班级，1 天内有 3 例或者连

续 3 天内有多个学生（5 例以上）患病，并有相似症状（不明

原因发热、皮疹、腹泻、呕吐、黄疸等）或者共同用餐、饮水史

时，核实相关信息，两小时内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三）宣传教育

指导学校和托幼机构设立卫生宣传栏，协助开展学生健康教

育；协助有关专业机构对校医（保健教师）开展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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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协管服务

一、概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血站管理办法》《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

定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的工作要求，发

现辖区内疑似非法行医及非法采供血行为的线索，严厉打击违法

行为。

二、服务内容

协助定期对辖区内非法行医、非法采供血开展巡访，发现相

关信息及时向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报告。

三、服务要点

（一）巡查巡访

1.巡访对象。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药房、美容院、集贸

市场等人流物流集散地；社区、城乡结合部等地区；农村或流动

人口聚居地；居民提供的线索地等。

2.巡访周期。每年不少于两次，根据该年度国家及重庆市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要求进行调整；或根据辖区实际需

求，由辖区卫生健康委制定工作方案。

3.巡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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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医疗机构。

3.1.1 许可类医疗机构

3.1.1.1 应在明显位置悬挂公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3.1.1.2 医疗机构名称、地址等与许可信息一致；

3.1.1.3《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按时进行校验并在有效期内；

3.1.1.4 床位在 100 张以上的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

合医院、民族医院以及专科医院、疗养院、康复医院、妇幼保健

院、急救中心、临床检验中心和专科疾病防治机构校验期为 3 年；

其他医疗机构校验期为 1 年；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校验期为 1

年；暂缓校验后再次校验合格医疗机构的校验期为 1 年；

3.1.1.5 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准的诊疗科目范围内开

展医疗活动；

3.1.1.6 应在明显位置公示医务人员信息；

3.1.1.7 人员取得《执业医师证书》情况；

3.1.1.8 人员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证书》情况；

3.1.1.9 人员取得《中医（专长）医师执业证书》情况；

3.1.1.10 村卫生室人员取得《乡村医师执业证书》情况；

3.1.1.11 是否存在使用其他非卫生技术人员；

3.1.1.12 是否存在非法采供血行为；

3.1.1.13 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行为。

3.1.2 备案类医疗机构

3.1.2.1 应在明显位置悬挂公示《中医诊所备案证》（或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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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证明）；

3.1.2.2 名称、地址是否与《中医诊所备案证》（或诊所备案

证明文件）记载事项相一致；

3.1.2.3 是否超出备案的诊疗范围开展医疗活动；

3.1.2.4 应在明显位置悬挂公示医务人员信息；

3.1.2.5 人员取得《执业医师证书》情况。

3.2 采供血机构。

3.2.1 应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开展采供血。采供血单位应取

得相应的《血站执业许可证》或《单采血浆许可证》，且在有效

期限内；

3.2.2 应在批准的业务范围采集、供应血液；

3.2.3 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行为。

3.3 其他场所。

3.3.1 是否开展诊疗活动；

3.3.2 行医人员是否取得医师执业资格；

3.3.3 是否存在非法采供血；

3.3.4 是否存在非法行医、非法采供血器械/药品；

3.3.5 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行为。

3.4 复查巡查。

3.4.1“游医”摊点等有时效性的线索，由协管员在报告线索后

1 个月内进行再次巡查，再次发现同一违法线索立即报告，由卫

生健康执法机构进行监督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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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根据协管提供的线索查处的非

法行医及非法采供血案件办结后，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在协管

信息系统中关联对应的信息线索，并指派复查任务，卫生监督协

管人员根据任务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内进行再次巡查。

（二）信息报告

1.巡查中发现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线索时，报告卫生健康

执法机构。

2.巡查中发现并核实有信息变更时，拍摄证明照片，并描述

相关事项，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3.发现采供血机构超出批准的业务范围采集、供应血液时，

两小时内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4.接到辖区内非法行医及非法采供血的信息或举报时，核实

线索并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三）宣传教育

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宣传，在辖区村镇、社区、街道、医

疗机构等场所，开展安全就医知识、打击非法行医及非法采供血、

以案释法等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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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健康协管服务

一、概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母婴保健法》《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

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规范（第三版）》工作要求，开展辖区内母婴保健技术服务协管

巡查及信息报告，及早发现违法违规线索，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

康安全。

二、服务内容

协助卫生健康执法机构定期对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母婴保

健技术服务工作进行巡查，协助对辖区内与母婴保健相关的活动

开展巡访，发现相关信息及时报告。

三、服务要点

（一）巡访

1.巡查对象。辖区内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

2.巡查周期。每年不少于两次，根据该年度国家及重庆市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要求进行调整，或根据辖区实际需

求，由辖区卫生健康委制定工作方案。

3.巡查内容

3.1 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须取得有效《母婴保



—29—

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疗科目核准

有妇产科的方可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

3.2 医疗机构应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核准登记的相关诊疗科

目范围内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

3.3 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需持有《母婴保健技术考核

合格证书》或在《医师执业证书》上加注“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考

核合格（技术类别）”；

3.4 不得开展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

止妊娠；

3.5 应在工作场所的醒目位置设置禁止“两非”的警示标志。

（二）信息报告

1.巡查中发现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异常线索时，报告卫生

健康执法机构；

2.巡查中发现并核实有信息变更时，拍摄证明照片，并描述

相关事项，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3.接到辖区内开展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

人工终止妊娠的信息或举报时，核实线索并于两小时内报告卫生

健康执法机构。

4.发现辖区内有非法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如代孕、捐献

精子/卵子等相关线索时，尽可能核实线索并于两小时内报告卫

生健康执法机构。

（三）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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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宣传工作，在辖区村镇、社区、街道、

医疗机构等场所，开展母婴保健服务知识及打击“两非”等宣传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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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卫生协管服务

一、概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

管理规定》（国家卫健委令第 5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及《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及《职业卫生监督协管服务技

术规范》等工作要求，开展辖区职业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工作。

二、服务内容

巡查辖区内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建材等行业领域的用人

单位职业卫生情况，及时报告发现的问题隐患，协助卫生监督执

法人员开展职业卫生监督检查和查处违法行为。

三、服务要点

（一）巡访

1.巡查对象。辖区内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建材等行业领

域的用人单位。

2.巡查周期。每年不少于两次；根据该年度国家及重庆市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要求进行调整；或根据辖区实际需

求，由辖区卫生健康委制定工作方案。

3.巡查内容。

3.1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用人单位应按照《职业病危

害项目申报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48 号）的规定及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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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向卫生行政部门申报产生职业病危害的项目。

3.2 查看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职业病防护设

施设计、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3.2.1 建设项目应在可行性论证阶段按照规定进行职业病危

害预评价；

3.2.2 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按照规定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3.2.3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3.2.4 按规定对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设

计、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进行评审或者组织职业病防护

设施验收；

3.2.5 建设项目的生产规模、工艺等发生变更导致职业病危

害风险发生重大变化，对变更内容重新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和评审；

3.2.6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职业病危

害控制效果评价或者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工作过程形成书面报

告备查。

3.3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情况。

3.3.1 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3.3.2 职业病危害一般的用人单位，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

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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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结果存入

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并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和劳动者公

布。

3.4 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情况。

3.4.1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一人一档，

包括劳动者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处理结果和职业病诊疗等），并按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

3.4.2 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的项目、周期按照《职业健康监

护技术规范》（GBZ 188）和《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技术

规范》（GBZ 235）的规定执行；

3.4.3 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时提出索取本人职业健康监护档

案，用人单位如实、无偿提供劳动者本人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

件。

3.5 工作场所有无异常情况。

3.5.1 生产布局合理，有害作业与无害作业分开；

3.5.2 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分开，工作场所不得住人；

3.5.3 有与职业病防护工作相适应的有效防护设施；

3.5.4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

准；

3.5.5 有配套的更衣间、洗浴间、孕妇休息间等卫生设施；

3.5.6 设备、工具用具等设施符合劳动者生理、心理健康的

要求；



—34—

3.5.7 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

3.5.8 存在或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工作场所、作业岗位、设备、

设施，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的规

定在醒目位置设置图形、警示线、警示语句等警示标识和中文警

示说明；

3.5.9 存在或者产生高毒物品的作业岗位，按照《高毒物品

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告知规范》（GBZ/T 203）规定在醒目位置设

置高毒物品告知卡；

3.5.10 在可能发生急性职业损伤的有毒、有害工种场所，设

置报警装置，配置现场急救用品、冲洗设备、应急撤离通道和必

要的泄险区；

3.5.11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护、

检修和保养，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

（二）信息报告

1.巡查中发现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异常线索时，报告卫生

健康执法机构。

2.巡查中发现并核实用人单位长期未经营、已关闭或信息变更

时，拍摄证明照片，并描述相关事项，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3.在卫生健康执法信息系统本底以外的职业卫生用人单位，

新建本底档案，如发现异常信息时，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4.辖区突发职业卫生危害突发事件时，核实相关信息，两小

时内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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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传教育

协助相关机构开展职业卫生知识、法律法规等宣传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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